
粤安办〔2023〕57号

各地级以上市安全生产委员会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

水利局、国资委，民航广东局、民航深圳局，各铁路公司，中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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驻粤和省属有关企业：

近期，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交通运输

部、水利部、国务院国资委、国家铁路局、中国民航局、国铁集

团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隧道工程安全管理指导意见》（下

称《指导意见》），部署全面加强隧道工程安全管理。现将《指

导意见》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贯彻落实意见，请一并抓好贯

彻落实。

一、高度重视，迅速传达学习宣贯

近年来，我省涉隧道工程安全事故时有发生，2018年佛山

地铁 2号线一期工程“2·7”透水坍塌重大事故，造成 11人死亡；

2021年珠海石景山隧道“7·15”重大透水事故，造成 14人死亡，

教训十分深刻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务必要提高政治站位、履行政

治责任，清醒认识到当前我省隧道施工安全防范形势的严峻性、

复杂性，切实把隧道施工安全放在重要位置来抓。各有关部门党

委会、党组会或班子会要组织专题学习《指导意见》；各地要组

织有关部门迅速将《指导意见》下发到属地各项目法人、勘察、

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监测、检测企事业单位和涉隧道工程建设项

目部，督促所有企业和工程项目要组织一次专题学习、一次专题

检视研讨。

二、狠抓落实，坚决防范遏制事故

《指导意见》要求具体、任务明确、措施详实，各地、各有

关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参建单位务必准确掌握，逐条逐项明确任

务责任主体、细化工作要求和措施，切实抓好贯彻落实。各级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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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、交通、水利、铁路、民航等部门要全面摸清本行业领域隧道

工程情况，做到“一隧道、一档案”；各在建项目要定期组织研判

安全风险，特别是对易发生群死群伤的施工部位和环节，要采取

针对性人防、物防、技防措施，严防死守确保安全。

三、多措并举，全面压实安全责任

各级住建、交通、水利、铁路、民航等部门要加强安全监管

执法，加大执法力度，定期公布典型执法案例，依法落实失信行

为认定记录公布等信用监管制度，严格执法压实项目法人首要责

任，压实施工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单位主体责任；要严厉打击

转包、违法分包行为，督促指导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承包单位将接

受其作业指令的外包人员、劳务派遣人员、灵活用工人员纳入本

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的统一管理，坚决避免“以包代管、包而

不管”。要推动地方性法规、规章制度修订工作，研究制定隧道

工程项目管理人员配备规定和从业规范，加强隧道施工企业、隧

道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示范创建工作，形成一批可复制、可推广的

创新成果。

四、强化督导，确保工作取得实效

省安委会将隧道施工安全纳入对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安全

生产考核巡查、督导检查的重要内容。各地也要将其纳入对本地

区安全生产考核巡查、督导检查内容，按照规定对隧道施工安全

事故进行挂牌督办，对事故有关责任企业和部门进行约谈通报。

住建、交通、水利、铁路、民航等部门要按照“三个必须”要求，

依法加强本行业领域安全监管，加大对隧道施工安全工作的督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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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力度，中央驻粤和省属有关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，齐抓共管严防事故发生。请各地于 4月 30日将工作落实情

况前报省安委办。

附件：关于进一步加强隧道工程安全管理指导意见（安委办

〔2023〕2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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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3月 21日印发

校对责任人：综合协调处廖琦、孙兰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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